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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发出通知，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通信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董事

７

人。出席会议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花溪慧谷———大唐高鸿创意产业城”项目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拟参与竞买贵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筑公资告 （

２０１２

）地字第

１７

号

Ｇ

（

１２

）

１０７

地块，竞买价格不超过

１

亿元（土地面积约

３９．７７

亩），主要用于

ＩＴ

连锁销售卖场及电信增值业

务、物联网

ＲＦＩＤ

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同意若公司拍得该地块，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在贵阳花溪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不超过实际本项目投资额。

具体请见同日《对外投资公告（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１５００

万元，用于推进公司企业信息

化项目发展。

具体请见同日《对外投资公告（二）》。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在无锡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出资

８００

万元、 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５０

万元和无锡新区

科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菱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无锡设立子公司。投资完成后，公司直接

持有无锡子公司

１６％

股权，公司和通过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无锡子公司

６７％

股权。

具体请见同日《对外投资公告（三）》。

四、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２０１２

年公司办公用房租赁合同的公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和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签订

２０１２

年公司办公用房租赁合同， 租用期限为租期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

３８２

万元

／

年的价格，租用

５１１３

平方米。公司水电费用由公司自

行支付。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租用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办公用房为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各项日常业

务的正常开展。

（

２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中

小股东利益的状况。同意此项交易。

（

３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具体请见《关联交易公告（一）》。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议案》。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向关联方销售商品，交易金额为：

１１

，

８８１

，

６７８．２４

元，具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人 金额（元）

销售商品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３

，

７８１．２０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４

，

３１６．２４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７７８

，

２５２．８８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９

，

２３４．１９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６

，

４０９．４０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９９４

，

８５１．００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５０５

，

６７０．９４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５４８

，

０５４．７０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４３１

，

１０７．６９

合 计

１１

，

８８１

，

６７８．２４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发展的需要， 经我们核查，公司的关联采购行为、采

购价格符合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准确、公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

项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

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具体请见《关联交易公告（二）》。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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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参与竞买贵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筑公资告（

2012

）地字第

17

号

G(12)107

地块，竞买价格不超过

1

亿元（土地面积约

39.77

亩），主要用于

IT

连锁销售卖场及电信增值业务、物联

网

RFID

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若公司拍得该地块，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在贵阳花溪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超

过实际本项目投资额。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

"

花溪慧谷

--

大唐高鸿创意产业城

"

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参与竞买贵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筑公资告（

2012

）地字第

17

号

G(12)107

地块，竞买价格不超过

1

亿元（土地面积约

39.77

亩），主要用于

IT

连锁销售卖场及电信增值

业务、物联网

RFID

系列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

同意若公司拍得该地块，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在贵阳花溪进行开发建设，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不超过实际本项目投资额。

董事会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已生效，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的具体情况

1.

投资标的： 贵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筑公资告（

2012

）地字第

17

号

G(12)107

地

块

2.

投资设立子公司（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情况：

项目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用于

IT

连锁销售卖场及电信增值业务、物联网

RFID

系列产品

的研发及产业化，注册资本不超过实际本项目投资额。

3.

项目进展情况

贵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筑公资告（

2012

）地字第

17

号

G(12)107

地块招拍挂工作

已经启动，尚未结束。

四、交易各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此项目符合公司

IT

连锁销售业务发展战略，同时也能以此为契机，结合当地资源促进企业信息

化的研发和解决方案的推广以及电信增值业务市场的扩大。

2.

存在的风险

（

1

）不能拍到项目用地的风险

招拍挂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因素。

（

2

）项目进度晚于预期的风险

投资项目进度未达预期，导致经营计划无法如期开展。

公司将采取的措施：明确项目负责人责任，并做好投资建设进度的跟踪，定期向高鸿股份总部汇

报项目建设进度，出现工期延误的情况时，及时上报高鸿总部，并提出解决方案予以落实。

（

3

）开业前期，人气不足。

公司将采取的措施：开业前做好宣传活动，重视品牌效应，做好特色营销，做好

IT

卖场业态规划。

3.

对公司的影响

（

1

）符合公司既定业务发展规划：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

"

十二五

"IT

连锁销售业务、企业信息化

及电信增值业务的未来规划，将有助于公司加快现有业务的市场拓展及产业化进程。

（

2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虽然回收期初期对流动资金有一定的需求，但业务规模较小，

不会形成资金压力。

（

3

）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前

2

年建设期对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略有影响，达产后预计将有助

于公司总体业绩的逐步提升。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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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7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融合

"

）增资

1500

万元，用

于推进公司企业信息化项目发展。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1500

万元，用于推进公

司企业信息化项目发展。

董事会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已生效，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对外投资标的的具体情况

1.

投资标的： 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唐

融合

75%

股权，孙绍利持有其

10%

股权，陈文静持有其

3%

股权，徐军持有其

3%

股权，樊劲松持有其

3.5%

股权，王恩利持有其

3.5%

股权，郭志持有其

2%

股权。

4.

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投资，拟出资

1,500

万元，对大唐融合增资，孙绍利等自然人同

比例增资。增资完后大唐融合注册资本为

4,000

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

5.

财务数据：

201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3054.18

万元，净资产

782.34

万元，

2011

年营业收入

2167.53

万元，营业利润

154.94

万元，净利润

260.60

万元。

201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3267.52

万元，净资产

864.7

万元

,2012

年

1-9

月营业收入

3383.29

万元，营业

利润

49.23

万元，净利润

82.36

万元。

三、交易各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使大唐融合公司获得快速发展的良机，完善业务单元的布局，获得更多的市场机

会，促使企业信息化业务快速推进，进而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投资过程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主要是大唐融合在运营管理方面的风险。公司将采取以下策略规

避和化解风险，建立统一管理体系，降低财务费用，促使企业稳健快速发展。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88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唐高鸿

"

）和无锡新区科技

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菱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无锡设立子公司。出资成立

"

无锡融合

"

（公司

名称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交易各方尚未签署协议。

无锡融合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高鸿股份出资金

8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6%

；大唐融合

出资

2,550

万元，持有其

51%

股权，无锡新区科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00

万元，持有其

30%

股

权，北京菱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50

万元，持有其

3%

股权。

公司直接及通过大唐融合间接一共持有无锡融合

67%

股权。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在无锡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参与投资设立无锡融合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本次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已生效，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主体介绍

1.

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一区

26

号楼二层

223

、

225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玉成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主营业务： 企业信息化业务

主要股东：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大唐融合

75%

股权，

孙绍利持有其

10%

股权，陈文静持有其

3%

股权，徐军持有其

3%

股权，樊劲松持有其

3.5%

股权，王恩利

持有其

3.5%

股权，郭志持有其

2%

股权。

2.

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73,976.1

万元

法定代表人：于波

主要股东：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

新投集团致力于打造集股权投资、债券投资、中介服务于一体的综合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中小

企业提供一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投融资及中介服务。

3.

北京菱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毅

股东：刘毅（个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17

号院富海中心

D

座

11

层

E

东。

经营许可范围：一般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三、对外投资标的的具体情况

1．

投资标的：无锡融合公司

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

出资情况：无锡融合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拟以货币方式投资

800

万元，持有无锡融合公司

16%

股权；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拟以货币

方式投入

700

万元和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

1,850

万元，合计投资

2,550

万元，持有无锡融合公司的

51%

股权，为该公司控股股东；无锡新区科技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货币方式投资

1,500

万元，持有无

锡融合公司

30%

股权；北京菱正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拟以货币方式投入

150

万元，持有无锡融合公司

3%

股权。

4．

无锡融合公司经营范围：企业信息化业务

四、交易各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目的与资金来源

对外投资目的：根据公司

"

十二五

"

发展规划目标，提升企业信息化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凭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大唐融合在统一通信领域中呼叫中心业务及三网融合广电业务的拓展

与研发，公司拟在无锡投资成立无锡融合公司，并以此为平台，完成

"

十二五

"

期间公司的企业信息化

业务的布局

2.

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由资金。

3.

存在的风险

第一，新设公司运营管理方面的风险。公司将采取的措施：公司将选派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负责

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保障业务顺利开展。

第二，移动物联网应用业务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要依靠无锡物联网基地的优势，充分发挥大唐

在物联网行业内的影响力，需寻找细分市场，专注于特定行业应用。

第三，技术风险，公司将紧跟国际新技术趋势，保持系统的领先性，根据市场的需求，规范产品；

业务上，要紧跟用户的业务发展，及时推出适合产品；在实施过程中，对操作人员严格培训，各种流程

严格管理，降低实施成本。

4.

对公司的影响

第一，符合公司既定业务发展规划，能够促进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的战略落地，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拟与无锡市政府所属企业联合投资成立无锡融合公司，符合公司

"

十二五

"

期间企业信息化业务的

业务发展战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现金及专有技术合计

3,350

万元投资新公司，有利于公司整体资

产的保值增值，也同时实现了企业信息化业务的延伸与扩张，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也更具有针对性，

为公司及大唐融合公司企业信息化业务的后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落实了公司企业信息化业

务的

"

十二五

"

业务规划。

第二，能够有效拓展企业信息化业务市场，通过在无锡设立公司，将有力地支撑公司企业信息化

业务在南方地区的拓展及延伸。

第三，实现与地方政策资源的充分对接，有效实现公司的技术、人才、成本优势。目前公司的企业

信息化业务的相关单位均在北京，相应的研发、生产、工程服务、市场拓展等企业成本相比于二三线

城市而言要高，同样能力的人才对应的成本也要显著高于地方二三线城市，而公司的业务市场则面

向全国各地，进而导致公司在全国市场上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及人才优势。通过在无锡与

地方政府及当地国资企业的合作，能够使得我公司充分有效地结合地方扶持政策及资源，进而使得

公司实现自身技术优势的显性化、成本优势的显著化及业务市场切入的精准化。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第十次董事会决议。

2.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89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公司租用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所）位于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

6

楼的办公用房作为公司的办公场所。

2012

年年初，公司现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本处房产因市政建设被列入拆

迁计划，根据公司和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协商拟使用其主楼

11

层作为公司办公用房，故公

司在

2012

年年初未与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签订租房协议。

截至目前公司现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尚未拆迁，公司办公地点尚未变

更，且未签署房屋租赁协议，未支付租金。公司拟和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签订

2012

年的《房屋

租赁合同》，租期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北京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有限公司分别与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签订租用合同。

半导体所属于由高鸿股份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下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后即已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签订

2012

年公司办公用房租赁合同的公告》，期

间两名关联董事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此项议案的表决。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

法定代表人：陈蕾

注册资本：

400

万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企业

税务登记证号：

400882911

主营业务：制造通信设备、通信无源光器件、新型导体分离器件、微电子器件；空调净化设备、机

房设备的安装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历史沿革：电信科学技术半导体研究所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

1972

年成立的事业单位，前身为邮

电部半导体研究所，主要为邮电通信研制半导体分立器件及大、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并作为邮电部

微波部件维护中心， 为微波通信提供急需部件及技术服务。

2000

年依据国务院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

案的精神，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及其所属各所整体转制为中央直属科技型企业，现归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本公司是由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全部出资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于

2001

年

4

月

6

日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12626176

）。

财务数据：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8,444,065.40

元， 净利润为

2,701,915.91

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

产为

18,987,697.31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办公用房

办公用楼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内，属于多层砖混结构，面积

5113

平方米。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根据已签订的租用合同与关联方续租以上办公用房。租金总额具体定价依据如下：目前

该办公用房使用面积

5113

平方米， 日租金为

1.95

元

/

天

/

平方米， 租金标准参考了周边物业的价格水

平，与市场价格水平相当。

目前该物业租金为

1.95

元

/

天

/

平方米；

年租金合计

364

万元；

另支付取暖、物业管理费等

1.5

万元

/

月，年合计

18

万元；

合计：

382

万元

/

年。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租金总额

382

万元（含供暖费、物业费），货币支付，租用期限为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尚未签署。

六、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现已租用该办公用房，租金水平符合市场价格水平，租用面积与公司业务水平相当，继续

租用有利于业务开展，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八、

201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日， 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

1.

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2012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12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

易的议案》，

2012

年

8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2012

年下半年度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2

年向大唐电信集团旗下企业采购企业信息化业务相关产品，采购金额

不超过

15,000

万元；同意

2012

年下半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2012

年下半年度公司预计向大唐软件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6,000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截至目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3,021.94

万元。

2.

其他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2011

年

7

月

14

日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公司签订了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并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签订《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18,304

万股，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价格现金认购

2,940

万股，共计

17,992.80

万元。

2012

年

3

月

19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申请贰亿陆仟万元委托借款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

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肆仟万元委托借款的议案》、《关于预计

2012

年度与大唐电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续借

2.6

亿元，借款利率为

5.904%

，借款期限为

一年，用于替换下属公司在商业银行的贷款，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将通过大唐电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借款方式发放；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控股股

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续借

4,000

万元，借款利率为

5.904%

，借款期限为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研究院将通过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借款方式发放；同意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公司可以在财务公司开设存款账户，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

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存款每日最高限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公司可

以向财务公司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

贷款利率，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5

月

2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的

议案》、《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

>

的议案》等，同意公司向大

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一年，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厘定，将不高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

利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一年，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厘定，将不高

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2012

年

8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叁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贰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

30,000

万元借

款，借款利率不超过

6%

，期限为一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发放；同意公司控股子

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

20,000

万元借款， 利率不超过

6%

，期限一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发放。此事向已经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7,000

万元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6.835%

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高鸿有限

100%

股权。根据持股比例，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

6,431.6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高鸿有限的

15.467%

股权，向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支付

568.4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高鸿有限的

1.368%

股权。以上事项已经

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9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大唐移动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800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基

于

TD-LTE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系统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1300

万元，并

授权公司经理班子签署相关协议；同意公司向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基于

RFID

技术的中间

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650

万元，并授权公司经理班子签署相关协议。

2012

年

12

月

6

日，公司第七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1.5

亿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续借

5,000

万元， 借款时

间为

1

年，借款利率为

5.7%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续借

10,000

万元，借款时间为

1

年，借款利率为

5.7%

。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后公司关联交易累计未到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

以上， 故本

次事项无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于此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意见：

1

、租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半导体所办公用房为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有利于公司各项日常业

务的正常开展。

2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公允市场价格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状况。同意此项交易。

3

、有关交易事项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已征求本人意见，并经本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且各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会议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１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９０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关联方销售

ＩＴ

类产品，具体交易金额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人 金额（元）

销售商品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３

，

７８１．２０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４

，

３１６．２４

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７７８

，

２５２．８８

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３９

，

２３４．１９

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６

，

４０９．４０

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９９４

，

８５１．００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５０５

，

６７０．９４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５４８

，

０５４．７０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４

，

４３１

，

１０７．６９

合 计

１１

，

８８１

，

６７８．２４

（三）高鸿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的议案》，期间两名

关联董事付景林、郑金良按照有关规定回避参与上述议案的表决，具有表决权的五名非关联董事一

致通过上述议案。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１１

，

８８１

，

６７８．２４

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名称：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控股”）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注册资本：

３６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３４６２５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投资咨询；信息技术、软件、芯片、设备的开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主要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研究院

１００％

的股权，为大唐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历史沿革：大唐控股是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成立的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金

３６

亿

元人民币。 大唐控股的主营业务主要集中于

ＴＤ－ＳＣＤＭＡ

产业、

ＴＤ－ＳＣＤＭＡ

系统设备以及相关芯片研

发。大唐控股已经成为

ＴＤ

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并继续主导着

ＴＤ

后续技术标准演进与产业的发展。

主要下属公司有：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联芯科技有限公司、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大唐控股（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的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大唐控股合并营业收入：

２６４

，

７２２．７７

万元， 净利润：

３

，

５９４．１２

万元，

净资产：

７２６

，

８５５．４３

万元。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大唐控股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大唐控股视为公司关联人。

２．

名称：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曹斌

注册资本：

７４１

，

７０７

，

３１３

元

主营业务：电子及通信设备，通信基站机房节能设备、移动电话机，仪器仪表，文化办公设备，电

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系统集成，光电缆，微电子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制造、销售；通信车辆销售；通信及信息系统工程设计；出口数字程控交换机、通信传输设备、通

信接入设备、通信软件、通信终端设备、手机、无绳电话机、

ＩＰ

电话机、网络适配器；进口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电子元器件、芯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生产、销售安全防范产品及安

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仅限成都分公司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

贸易。

主要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期末，营业收入

４

，

５１９

，

０７６

，

７３６．９４

元，利润总额

９４

，

９６９

，

３３６．０４

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７７１

，

６９１．８３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９

，

７４０

，

６７２．１５

元，总资产

５

，

０６９

，

３１１

，

８５４．５３

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５５６

，

１３３

，

７０１．６１

元。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大唐电信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大唐电信视为公司关联人。

３．

名称：大唐联诚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联诚”）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法定代表人：徐宏志

注册资本：

１３

，

３２６

万

主营业务：开展通信、网络、信息等相关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及产品销售；提供自主开发及系统

综合集成解决方案；从事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工程建设。

大唐联诚

２０１１

年总资产：

３５

，

７０４．６７

万元， 净资产：

２２

，

１８３．５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１

，

５４１．２６

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１

，

７９０．６７

万元。

与公司关联关系：大唐联诚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下属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

１０．１．３

款第（二）条判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４．

名称：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法定代表人：曹斌

注册资本：

１０

，

９７２．００８

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培训等

大唐软件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

，

２０７

，

４３０

，

０７１．３７

元，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净利润为

８１

，

４６０

，

０７６．１１

元，

２０１１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２５３

，

１３７

，

６３０．２７

元

与公司关联关系：大唐软件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５．

名称：大唐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电子”）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曹斌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７２６３４００２０

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集成电路产品。智能卡系统级软件、计算机系统集成；提供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级外围设备、通讯设备、仪器仪表；工程设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

６２５

，

０５４

，

９３８．５６

元，净利润

５９

，

６８６

，

４８１．５８

元，期末的净资产

４６７

，

８２１

，

１２１．６２

元。

与公司关联关系： 微电子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大唐电信的子公

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６．

名称：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２９

号

９２

号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２９

号

９２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２９

号

９２

号楼

法定代表人：黄志勤

注册资本：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７３３４６６０１９

主营业务：研究、生产、销售

ＴＤ－ＳＣＤＭＡ

无线通信系统及终端相关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移动”）是国家大型高科技央企———大唐

电信科技产业集团的核心企业， 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

ＴＤ

—

ＳＣＤＭＡ

的提

出者、核心技术的开发者及产业化的推动者。 大唐移动以打造“无限沟通引擎”为企业发展理念，倡

导“创新、市场、诚信、责任”的企业价值观， 始终致力于

ＴＤＤ

无线通信技术（及后续技术）与应用的开

发，专注于

ＴＤＤ

无限通信解决方案与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多网协调发展的融合。大唐移动面向国内

和国际市场，全力推动

ＴＤ

—

ＳＣＤＭＡ

及其后续演进

ＴＤ

—

ＬＴＥ

产业化进程。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

１６７

，

１５５．５１

万元，净利润

－１１

，

５８２．２７

万元，期末的净资产

２７

，

４８５．１８

万元。

与公司关联关系：大唐移动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大唐控股的子公

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７．

名称：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一区

法定代表人：真才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５２

，

３２７

万元

主营业务：主营包括通信设备、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子软件、广播电视设备、光纤及光电

缆、电子元器件、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的开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

通信、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广播电视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关联方介绍：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原隶属于信息产业部，是信息产业部所属从事电信技术研究

的研究机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是根据国务院国办发【

２０００

】

３８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

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和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国科发政字【

２０００

】

３００

号《关于印发建设部等

１１

个部门（单位）所属

１３４

个科研机构转制方案的通知》，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整体改制设立的中央直属大型

科技企业，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４９７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信息产业部科【

１９９９

】

１９２

号《关于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组建大唐电信科

技产业集团的批复》，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组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并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取得编号

１０００４４

的企业集团登记证。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

，

２３４

，

６６７．８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３

，

３１４．０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净资产

１

，

５８３

，

８０９．０８

万元。

关联关系说明：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６７

，

２６４

，

０２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０４％

，为公司控股

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视为公司关联人。

８．

名称：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上海钦江路

３３３

号

４１

幢

４

楼

法定代表人：黄志勤

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４６７２６７６４６８

主营业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集成电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技术中介、电子商城、通信设备、集成电路专业领

域的产品研发、生产，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

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０１１

年度的营业收入

８７

，

３０１．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１

，

６２８．８３

万元。

与公司关联关系：联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控股子公司大唐电

信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９．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

法定代表人：文跃征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７２２６１７７５８

主营业务：保密通信业务、信息安全业务、宽带视讯业务支撑软件、金融业务应用软件及系统集

成等。

兴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全资子公司数据通信科学技术

研究所的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款第（二）条规定，其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名称：公司通过网络商城向关联方销售

３Ｃ

类产品

２．

本次拟销售商品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情况、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均为通过公司网上商城向关联方销售

３Ｃ

类产品，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国家规

定的定价标准定价，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

五、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协议

尚未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六、本次关联交易均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企业信息化业务、电信增值业务、

ＩＴ

连锁销售业务。在

ＩＴ

连锁销售方面，公司

已经实现实体店面与电子商城（

ｗｗｗ．ｔａｏ３ｃ．ｃｏｍ

）结合的方式形成网上网下专业化

ＩＴ

连锁销售体系。

公司电子商城于

２００９

年上线，目前已具有一定规模，关联方通过公司网上商城采购

３ｃ

类产品，提

升了公司的影响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鉴于关联方向公司采购

３Ｃ

类产品均为通过网上商城，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

八、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公告日， 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

１．

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度新增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大唐电信集团旗下企业采购企业信息化业务相关产品，采购金额

不超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同意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度公司预计向大唐软件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截至目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３

，

０２１．９４

万元。

２．

其他关联交易发生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公司签订了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签订《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承诺以现金方式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

亿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８

，

３０４

万股，电信科学技

术研究院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价格现金认购

２

，

９４０

万股，共计

１７

，

９９２．８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申请贰亿陆仟万元委托借款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

控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肆仟万元委托借款的议案》、《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与大唐电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交易的议案》、《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

案》，同意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续借

２．６

亿元，借款利率为

５．９０４％

，借款期限为

一年，用于替换下属公司在商业银行的贷款，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将通过大唐电信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借款方式发放；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控股股

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续借

４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利率为

５．９０４％

，借款期限为一年，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研究院将通过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委托借款方式发放；同意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公司可以在财务公司开设存款账户，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

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存款每日最高限额为

１．５

亿元人民币，公司可

以向财务公司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

贷款利率，协议有效期为一年。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１

亿元综合授信的议案》、《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１

亿元综合授信的

议案》、《关于与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补充协议

＞

的议案》等，同意公司向大

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１

亿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一年，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厘定，将不高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

利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１

亿元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一年，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厘定，将不高

于公司按照人民银行规定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公司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叁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控股子公

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贰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借

款，借款利率不超过

６％

，期限为一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发放；同意公司控股子

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申请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 利率不超过

６％

，期限一年，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发放。此事向已经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公司第七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

７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１６．８３５％

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高鸿有限

１００％

股权。根据持股比例，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

６

，

４３１．６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高鸿有限的

１５．４６７％

股权，向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支付

５６８．４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高鸿有限的

１．３６８％

股权。以上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大唐移动

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采购不超过

８００

万元企业信息化相关产品； 向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基

于

ＴＤ－ＬＴＥ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的融合通信系统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１３００

万元，并

授权公司经理班子签署相关协议；同意公司向大唐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基于

ＲＦＩＤ

技术的中间

件通用技术开发服务，本次技术开发服务收入不超过

６５０

万元，并授权公司经理班子签署相关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第七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１．５

亿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续借

５

，

０００

万元， 借款时间

为

１

年，借款利率为

５．７％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续借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时间为

１

年，借款利率为

５．７％

。

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后公司关联交易累计未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 故本

次事项无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议之前已征求各位独立董事意见，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发展的需要， 经我们核查，公司的关联采购行为、采

购价格符合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准确、公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事

项符合市场规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

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十、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0851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91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4

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5:00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研六楼高鸿股份一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1)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7

人

,

代表股份

75,862,1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515,940,000

股

的

14.7%

。

(2)

出席现场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代表股份

8,472,409

股，占公司总股本

515,940,000

股

的

1.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

代表股份

67,389,723

股，占公司总股本

515,940,000

股的

13.06%

。

公司董事长，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天银律师事务所朱

玉栓律师、穆曼怡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

授信额度；

同意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同意全资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同意

75,752,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561%

；反对

107,2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13%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26%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大唐高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大唐高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75,752,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561%

；反对

107,2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13%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26%

。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1.5

亿元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申请

1.5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75,754,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6%

；反对

107,200

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4

、《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并出具书面

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聘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75,752,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561%

；反对

107,2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13%

；弃权

2,00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0026%

。

5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为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75,752,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6%

；反对

109,00

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

；弃权

0

，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2011

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

201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本次高鸿有限利润分配方案为现金分红，分配利润为

230,000,000.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75,752,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6%

；反对

109,200

股，占出席

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高鸿有限

"

）投资

2.3

亿

元，其中

1.0375

亿元计入实收资本，

1.2625

亿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高鸿有限注册资本为

2.5

亿

元。

表决结果：同意

75,754,932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99.86 %

；反对

107,200

股，占出

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14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朱玉栓、穆曼怡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八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4

日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

则》）、《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

券时报上刊载了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高鸿股份一层

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与

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点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４０

号高鸿股份一

层会议室举行。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１．

经查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７５

，

８６２

，

１３２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４．７

】

％

。

（

１

）经本所律师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

】人，代表股份【

８

，

４７２

，

４０９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６４

】

％

。

（

２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核查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

８

】 人， 代表股份 【

６７

，

３８９

，

７２３

】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数的

【

１３．０６

】

％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３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大唐电信科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

１．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

案》；

（

４

）《关于聘任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５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

７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本次

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

议事日程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并经监票人和计票人监票、验票和计票；公司关联股东对相关议案

表决进行了回避；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

总数和表决结果。 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朱玉栓

朱玉栓 穆曼怡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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